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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1053 號 政府提案第 14332 號之 1277
 

案由：經濟部函，為修正公告「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

安定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，請查照案。 

 

經濟部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 

發文字號：經授標字第 10620050310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「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，業經本部標準檢驗局於

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以經標三字第 10630000760 號公告修正，謹檢奉前揭公告（含附

件）1 份，敬請察照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部法規委員會（均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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